
	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聊城市财政局


聊人社字〔2025〕3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市属开发区党群工作部（社保中心）、财政金融部（财政管理部、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健全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平台运营服务规范和数字资源质量规范的通知》（人社厅函〔2024〕73号）《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调整规范职业技能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24〕52号）等文件要求，现就规范和推进我市“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实施“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化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结合我市实际，规范“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平台监督管理。鼓励支持我市补贴性培训承训机构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发挥分散教学与集中教学相结合的优势，整合社会优质培训资源，满足广大劳动者对更便捷、更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构建线上培训资源充足、线上线下有机衔接、政策支持保障有力、监督管理有序到位的工作格局，进一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规模，提升职业技能培训水平。

二、实施范围

（一）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承训机构目录清单中培训机构可培训的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项目；

（二）企业面向新招用六类人员开展的岗位技能提升培训项目；

（三）经认定开展的各类项目制培训项目；

（四）符合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的其他培训项目。

三、培训方式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方式。线上培训采取在线直播、视频录播、实时互动、云课堂、线上考核等灵活多样的方式，侧重开设应知理论知识、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等通用职业素质、安全生产等综合性知识，以及仿真模拟、技能视频演示等适合线上培训的实训模拟课程，在线进行多媒体课件播放、教学直播、录播回放、互动答疑、考核测试等；线下培训侧重开设实操性强的应会示教课程和实训操作课程，进行“面对面”的示教授课或技能操作训练活动。
组织实施

严格线上培训平台遴选。市级人社部门面向全国征集

遴选资质合法、信誉良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线上平台，供承训机构自主选择。遴选的线上平台应符合《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平台运营服务规范》《职业技能线上培训数字资源质量规范》相应要求，并具备安全稳定、师生互动的线上培训技术条件和完善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质量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手段能实现平台运行终端多元化、培训方式多样化、线上培训人员全实名、培训过程可记录、培训结果可评价。平台应完善基础数据统计、技术支持服务等功能，并为参训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政策指导、就业招聘信息推送等服务。

（二）纳入培训目录清单管理。将征集遴选确定的线上培训平台纳入职业技能培训承训机构目录管理，实行线上培训平台及数字资源质量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遴选的线上平台须在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进行培训机构备案，根据我市职业（工种）目录开设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培训承训机构选用线上培训平台前需与培训主管部门报备，并与所选用的线上培训平台签订培训（服务）协议。

（三）规范线上课程内容体系。线上培训数字资源内容须符

合专业设置与行业相对接、课程设置与职业标准相对接、教学内容与岗位要求相对接的要求，并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或考核标准、课程规范等要求及时修订完善。开展线上考核的，须满足考核要求的题库和相应的技术手段。鼓励支持线上平台结合新就业形态和我市特色产业开发培训课程，满足专业设置与行业相对接、课程设置与职业标准相对接、教学内容与岗位要求相对接的需要，按要求纳入目录管理。原则上线上培训课时不超过总课时的40%，每课时45分钟。

（四）严密组织实施线上培训。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实名

制管理规定，依托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信息系统对参训人员自报名到拨付补贴全过程实行实名制管理。培训机构应按照开班备案培训方案开展线上培训，不得擅自调整上课内容。县（市、区）人社部门要将线上培训开展情况纳入培训班期监管，对参训人员线上学习、考核情况进行在线抽查，做到培训过程可查询、可追溯。

（五）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参训学员完成线上、线下培

训全部课程，并考核评价合格的，按照“分段培训、分段考核、分段补贴”的办法进行补贴，线上平台的培训补贴按照职业培训线下补贴标准的20%执行。

五、监督管理

市、县（市、区）人社部门要加强对线上培训平台的监督和管理，督促培训机构与线上培训平台加强沟通对接，并开通监管账号，对培训班期开展情况进行在线核查。禁止线上培训平台篡改数据、线上学习记录造假、同一账号同时多端口登录、多页面非前端播放课程、刷课、挂课、替课、刷考、替考等行为。鼓励采用“随机人脸识别技术”、线上互动等手段对线上培训情况进行监测、随机采样，线上培训数据、资料保存不少于5年。对僵尸平台、培训课程长期不更新、培训过程缺乏监管、不符合培训实际需求等综合评价不达标的平台移出目录；对出现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线上培训平台和享受补贴、代领补贴的培训机构，应根据情形及时中止培训活动、责令整改、追回补贴资金、移出目录，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六、工作要求
市、县（市、区）人社部门、培训机构应按照“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求，切实加强组织实施，强化责任担当，适应培训模式的转变，以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便利性和有效性为目标，高质量实施好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含）起执行，如遇国家和省政策调整，按新政策执行。

    附件：1.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平台运营服务规范

          2.职业技能线上培训数字资源质量规范

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聊城市财政局

                                2025年3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